
关于中国村落共同体的论战
———以“戒能—平野论战”为核心

李国庆

提要:当今的中国农村正处于剧烈的阶层分化之中 , 村干部与村民之间
常常处于对立状态。要搞清出现这些问题的历史根源 , 需要深刻认识中国村
落的社会结合性质究竟是建立在合理打算基础之上的结社 ,还是受共有的社
会规范制约的 、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村落共同体。围绕这一根本问题 , 日本社
会学 、法学等领域的学者基于 20世纪 40年代初期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资
料 , 展开了一场被称为“戒能—平野论战”的大辩论。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村
落是以完成特定功能为目的的结社 , 村落由于阶层分化和宗族组织而缺少凝

聚力 ,村干部并非村民利益的代表因而缺少绝对权威。村民之间的互助行为
是一种最低限度的经过合理计算的交换行为 ,村落仅仅是维持生活所必需的
“生活共同体” 。基于这种认识 , 今天中国农村在推进向以功能组织为主导的
村落类型转变的过程中 , 亟需加强村落的共同体性质 , 强化村民对村落的认
同感 , 修复村落的过度分化 ,促进村落社会的整合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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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目的与主题

　　研究中国农村现代化发展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明确中国村落的

基本社会性格 ,进而分析阻碍社会发展的经济 、社会因素 ,促进农村经

济产业化 、政治民主化和社会领域的自由 、平等 、合理发展。

社会变迁理论认为 , “从农业社会向现代产业社会转型过程中 ,地

域社会最基本的变动是在农业社会形成的共同体的解体”(富永健一 ,

1986:322)。也就是说 ,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 ,农村人口流动量增大 ,生

产活动和生活活动空间扩展 ,从而打破了农村社会内部的封闭性 ,降低

了村落内部同质性和自给自足的程度 ,村落共同体的基础解体;无偿的

劳动互助组织将被各种功能组织取代 ,合理化程度得到提高;教育的普

及带来机会的大众化 ,村落的制约力减弱 ,个人的自由度增大;社会资

源分配均等化 ,个人和家庭的平等化程度提高 。村落社会从地域性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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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和共同关心程度较高的状态向异质性较强的复合社会分化 ,从共同

社会(gemeinshaft)向利益社会(gesellschaft)即功能分化的 、个人更加自

由平等 、合理主义占主导的状态转变。

就地域社会的基本变动方向而言 ,中国农村也不例外。但是 ,中国

农村的发展有它自身的固有特点 ,中国农村并没有出现像西方发达国

家或南美洲发展中国家曾经经历的村落社会解体问题 ,没有出现大量

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形成平民窟的现象。相反 , 20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

的经济改革恰恰是从农村土地承包制开始的 ,农村成为中国经济与政

治改革的起始点 ,在改革中农村地区的力量日益壮大 ,村落作为地缘社

会组织所发挥的作用日趋显著 ,社会空间的开放程度不断提高。

在分析中国农村的历史地位 ,预测未来的变动方向时 ,有必要对中

国村落社会的基本性质加以探讨 ,即中国的村落究竟是一个内部凝聚

力较强的共同体 ,还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结社性质的社会组织? 这一问

题将有助于把握中国农村的社会分化与开放的形式和途径 。

探讨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首先要寻找中国村落内部社会结合形态

的原型。中国至今还是一个农村色彩浓厚的国家 ,特别是在中国广大

的中西部地区 ,找到相当传统的农村地区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但

是 ,就村落内部的组织构成原理和人与人的结合形态来说 ,在经过土地

改革 、人民公社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之后 ,农村的传统组织和传统文化已

经发生了深刻变迁 ,我们需要回到 1949年以前去寻找中国农村社会的

原型。40年代日本学者以华北地区 6个村庄为对象的“中国农村惯行

调查”记录了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结构 ,为探讨中国村落社会性质

提供了一个窗口 。

二 、满铁调查概要与《中国农村惯行调查》

(一)日本与欧美关于中国农村研究的不同点

欧美和日本社会学者都曾对 1949年以前的中国农村进行过大量

实证调查 。从研究的地区和内容的基本特点来看 ,欧美学者的研究地

区主要分布在中国南方 ,研究的着眼点并不局限于村落内部 ,而是超出

村落范围 ,从村落外部环境解读农村社会结构和农民生活原理。按照

调查的基本关注点 ,可以分为以地方市场为对象的研究和关于国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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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与乡村社会的研究 。前者以施坚雅为代表 ,后者以杜赞奇为代表。

美国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家施坚雅着眼于农村集市贸易体系 ,研

究市场体系对村落经济社会结构的影响 ,建立了独特的市场共同体理

论。他1964年发表的《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 ,否定了村落作为

中国农村基本单位的意义 ,认为地方市场才具有传统农耕社会的完整

特征 ,构成了一个社会体系 。他认为:“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

是由他所在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 ,而是由他所在的基层市场区域的

边界决定的”(施坚雅 , 1998:40)。基层市场满足了农民家庭所有正常

的贸易需求 ,既是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向上流动进入市场体系中较高范

围的起点 ,也是供农民消费的输入品向下流动的终点。作为社会体系 ,

基层集市是农民熟人社会的边界 ,农户所需要的劳务和资金需求一般

在这里得到满足;基层市场构成了通婚圈的范围并与农民的娱乐活动

有关 。复合宗族 、秘密会社分会 、庙会董事会等组织都以基层集市为单

位 ,因而较低的和中间的社会结构形成了与市场结构平行的等级网络;

集市同时又是沟通农民与地方上层交往的核心。施坚雅认为:人民公

社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基层市场甚至中间市场或高级市场的范围 ,违反

了已有的社会体系 ,最终导致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停滞 。而解决困难的

根本办法 ,就是要将集体化单位与自然系统明确联系起来。

杜赞奇对中国华北农村的研究主题是国家政权的扩张对乡村社会

权力结构的影响 。其主要问题是国家的权力和法令如何行之于乡村 ?

它们与地方政府组织和领袖的关系如何 ?国家权力的扩张如何改造乡

村旧有领导机构以推进新政策 ?杜赞奇使用“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来

说明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他的权力的文化网络中包

括市场 、宗族 、宗教以及水利控制类等级组织以及庇护人与被庇护者 、

亲戚朋友之间的非正式相互关系网 。由于这些组织与网络攀援依附于

各种象征性价值 ,从而赋予文化网络以一定的权威 ,地方政府与中央政

府高度依赖于文化网络以建立自己的权威。宗教是国家向地方渗透的

另一个重要渠道 ,国家代表全民举行最高层次的祭礼仪式 ,将自己的文

化霸权加之于通俗象征之上;而乡绅则通过祭祀活动表现其领导地位 ,

乡村的祭礼将地方精英及国家政权联络到一个政治体系之中。杜赞奇

的研究告诉我们 ,中国的村落并不是孤立的存在 ,国家通过行政和文化

的渠道向乡村渗透 ,极大地改变了村落的宗族和宗教 ,对村落的社会结

构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 ,研究村落必须关注国家政权的影响 ,研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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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与地方相互关系的变化(杜赞奇 ,1994)。

经常引用日本满铁调查报告资料的黄宗智指出 ,西方与日本学者

有很大不同 ,西方学者对中国农村的研究以形式主义为主 ,日本对中国

的研究以实体主义为主。西方学者与日本学者的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

主要在于 , “西方的学者多着重研究中国较先进的地区 ,即那些商品经

济较发达 、社会分化较明显较先进的地区 ,宗族组织较高度发展的地

区。因此他们多强调村庄结合于市场系统与上层社会亲族网的一面” ,

自然村完全被深入基层社会的国家政权和士绅所控制(黄宗智 ,1986:

27)。“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 ,则多受战时在华北平原所作实地调查

的影响。该地区农业以旱作为主 ,且缺乏河道运输 。因此 ,农村经济的

商品化程度远低于长江下游和四川盆地。小农为市场生产的比率较

低 ,为贩卖产品而上集市所花的时间也较少 。商品经济的不发达和较

少的农业生产剩余 ,造成了一个以自耕农为主──即在生产关系上与

外界接触较少的人──为主的社会 。村庄成员的绝大部分是拥有土地

的自耕农 ,这又意味着国家政权在村民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

为自 18世纪中叶起 ,国家赋役已经摊丁入地。国家政权渗入村庄 ,又

促使村庄政治组织为应付国家赋税而形成 。村庄之中 ,居民未经高度

阶级分化 ,缺乏显要人物 ,又使家族的组织结构较长江下游和珠江流域

地区薄弱 。华北农村的宗族 ,一般只有少量族产(几亩祖坟地),而不会

跨越村与村或村与市之间的界限 。这样的家族结构 ,加强了村庄的内

向性”(黄宗智 , 1986:27)。黄宗智认为:日本学者所主张的村庄共同体

是一个重要概念 ,应该给作为村庄内在组织与外来政权的主要交叉点

的村级政府以足够重视。

(二)关于《中国农村惯行调查》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 ,日本获得了对中国东北铁路沿线地区的

主权后设置了南满铁路公司。为了调查中国的国情作为制定对华政策

的依据 ,1907年满铁设立了专门的调查部 ,作为对中国国情的综合研

究机构。调查首先在“满洲”地区展开 ,涉及经济 、政治 、军事 、社会 、民

俗 、文化 、技术 、土地制度等各个领域。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向华北

地区扩大 ,调查地区逐渐延伸 ,遍布整个中国 ,调查人员最多时超过

2000人 ,持续了 40年之久。

“中国农村惯行调查”是满铁最具代表性的研究。这项调查是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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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受兴亚院的委托于 1940年 11月-1942年 11月实施的 。实地

调查由“满铁中国北部经济调查所惯行班”承担 ,以华北地区的 6个村

落(河北省 4个村落 、山东省 2个村落)为对象 ,共分 7次进行。调查项

目包括家庭 、村落 、土地所有 、佃耕 、水利 、公租 、金融交易等农村社会生

活的主要规范 ,目的在于搞清在家庭 、家族 、村落组织 、社会团体 、共同

作业 、民间信仰 、土地的借贷与买卖等社会活动中的社会规范。实地调

查报告从 1941年夏开始出版发行 ,由东亚研究所第 6调查委员会的专

家学者负责对报告进行分析 ,学者来自东京大学法学院和京都大学经

济学部。

在正式实施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之前 ,第 6调查委员会于 1940年 8

月组织该调查委员会委员对中国农村的 8个村落进行了一个月的实地

考察 ,编辑了《满洲北中部农村视察状况》的报告(1940年 12月)。报告

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戒能通孝为《中国法的惯行调查第一部报告书》写

的导论。就是在这篇报告中 ,戒能提出 ,中国村落并不存在强有力的共

同关系 ,村民与村落的结合关系极为松散 ,从而全面否定了中国农村中

的共同体关系。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报告是平野义太郎的论文《作为中

国北部村落基本要素的宗教及村庙》 。在这篇文章中 ,平野论证了中国

以村庙为中心形成的村落凝聚作用 ,指出村民的是非善恶等规范意识

的原动力是以村庙主神为核心形成的。平野的研究报告主张 ,在中国

的村落社会中存在着强有力的共同关系 。平野的这篇报告发表后 ,刊

登了戒能否定平野义太郎的观点 、主张中国村落中不存在共同体性质

的社会关系的文章。这就是围绕中国村落共同体存在与否而展开的戒

能—平野论战。

这项调查战前以《中国北部惯行调查资料》的书名出版。1952-

1957年 ,岩波书店以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惯行调查》

为书名再版 ,全书共 6卷。

三 、关于中国村落共同体的论战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以《中国农村惯行调查》6卷本的调查报告为

依据 ,清水盛光 、平野义太郎 、戒能通孝和福武直等学者分别出版了关

于中国农村社会结构性质与共同体思想的研究专著(福武直 ,1976b;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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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盛光 ,1951;牧野巽 , 1978)。他们使用相同的调查资料 ,却得出了截

然相反的结论。关于中国农村是否具有村落共同体的性质 ,是日本社

会学关于中国农村研究的主要争论焦点 。

(一)关于村落的共同体性质

社会学对地域共同体的一般定义是 ,一定规模的住户比较集中地

居住在有一定界限的地理区域内;居住者之间表现出坚固的内聚性相

互作用;他们具有不基于血缘纽带的共同成员感和共同归属感(英克尔

斯 ,1981:100)。村落共同体以土地的私人占有为基础 、以村落共有的

水利设施为补充 ,在共同体中形成了关于耕地和耕作的规则 、用水规则

等共同体规则 ,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生活规范 。在村落生活中 ,村民之

间形成了共同的文化信仰 ,形成了超越个别利益 、在生命意义上的相互

认同感。

依现代化理论看 ,在共同体性质较强的村落中 ,地缘组织的功能分

化不发达 ,因而往往是一个自给自足性强的封闭世界 。在共同利用的

物质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村落规则对人的行动具有强烈的制约性 ,共

同体内部社会关系缺乏平等性 ,人的行动往往缺少自由和合理性 。而

在现代社会 ,生产力的发展使村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分化 ,农民阶层

分化 ,社会成员的经济社会活动空间扩大 ,村落成为开放的社会空间 ,

村落共同体的封闭结构解体 ,最终是村民的自由度和平等化水平提高 ,

合理主义得到发展。从社会功能不发达的村落共同体中解脱出来 ,向

功能分化的地域社会转化 ,将是地域社会变迁的基本方向。但是 ,另一

方面 ,从文化论的立场看 ,尽管村落共同体的弱化趋势难以避免 ,但是

村落共同体的作用不可能完全消失 。它发挥着维系村民之间认同意识

的作用 ,加强了村落的凝聚力 ,对村落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无法替代的

作用 。

(二)中国的村落是否具有村落共同体性质

1.平野义太郎和清水盛光:中国存在村落共同体

平野义太郎在 1941年发表的《会 、会首 、村长》一文中 ,提出中国村

落具有共同体性质的观点 。这篇文章的分析材料来自对河北省顺义县

沙井村的调查 。平野注意到该村的村公会和公会组织的存在 。他认

为 , “会首集中起来商议的公会是自然村的自治机构。这一公会自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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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开始就已成立。自古以来 ,公会就不是由政府设立的组织 ,而是自

然村落的自治组织。而且 ,会首们的公会背后存在着村落自然形成的

生活协同形态———“会” ,会与按照县政府的命令建立的保甲 、邻闾制以

及国家的行政组织———行政村是不同的 , “会”正是村民的自然的生活

合作体 。“会”以庙为中心 ,是按照地理和历史自然发展起来的村民的

自然聚落。村落的财产叫做“会里财产” ,公会建筑以及其他的村有财

产被统一称为庙产 ,就意味着自然村落“会”是以庙为中心自然产生的 ,

是共同生活组织 ,结成了共同的村落组织。

平野认为中国农村存在着“乡土共同体” ,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

洲村落以农村共同体为基础 ,以家族邻保的连带互助形式实施的水稻

农业要求以乡土为生活基础 ,以生命的协同 、整体的亲和作为乡土生活

的原理;主张村落在农村生活中的农耕 、治安防卫 、祭祀信仰 、娱乐 、婚

葬以及农民的意识道德中的共同规范等方面具有共同体意义。平野特

别强调 ,中国的农村社会是以寺庙祭祀为中心形成的共同生活组织。

在平野之前 ,已有学者指出了中国村落具有强烈的共同体性质 ,其

中最具代表性的社会学者是清水盛光。在《中国社会研究》一书中 ,清

水首先阐释了分析中国村落共同体存在的意义。他指出 , “贯穿于各个

时代的中国政治的根本特征在于绝对的专制主义” ,是官僚阶级对人民

阶级的专制。专制主义形成的主观基础是君主思想的合法化以及服从

于统治阶级的官僚阶级观念 ,实质上就是王权天命思想和家长制思想 。

专制主义的客观基础则存在于被统治阶层的社会构成之中 ,它从村落

共同体自律性连带的性质中体现出来。他指出 ,自律的连带不是依靠

有实体的组织建立和维持的 ,而是一种由社会意识支配的协同关系 ,是

以自然形成的村民的亲和感情为基础产生的 ,伴随着义务感的行为 、思

维以及感受等方式。这种自律性自治的村落结合的主观基础 ,是血缘

村落中的血缘结合以及地缘村落中的地缘结合。

清水认为 ,中国村落自治的根源在于自然村。中国村落有以里老

和老人为中心实施的各种自治功能。从结果上看 ,中国村落的经营权

完全集中于村民的手中 ,即使掌握村政的只有乡长和乡老等少数人 。

一般情况下 ,一个村落本身构成了一个小小王国 ,但是也有邻近的或由

于某种理由结合起来的二三个村落举办共同事务甚至共同选举村干部

的 ,这些联合起来的几个村落同样具有自然村的性质 。村落统治分为

两个侧面 ,一是通过村庄领袖实行的村落管理 ,清水称之为他律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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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村长履行对上的职责 。另一个侧面就是村民的自主性自治 ,这种自

治可以称为自律性自治 ,自律性自治得以建立的基础就是村落的共同

体性质 。那么 ,乡长的管理事务涉及村民生活的哪些方面呢? 清水把

它归纳为四个方面。

第一是对外职能 ,即与县衙门相关的事务。村落首领具有政府代

表的色彩。在对外事务中 ,最为核心的功能是地租征收 。他们或者直

接履行税收职责 ,或者为县衙门收税官吏提供信息 ,使之准确地把握情

况。这一职责使国家的统治触角能够延伸到村落这一社会的最基层 。

第二 ,在村落的公共事务中 ,可以将乡长的职责分为对冒犯共同体规则

的行为加以制裁的惩戒功能和维持集合体的统制功能 。中国村落领袖

的职能特点是 ,他们的职责超出了民事的范围界限 ,承担刑事审判的职

能 ,能够行使自律性的惩治权 。村民之所以服从严厉的村规 ,是因为村

民懂得个人是难以脱离村落独立生存的 ,要维持村庄的集团性 ,需要村

民之间的相互制约 ,制裁正是为了维持村庄的整体性 。这种村庄整体

的制约性与村庄的集团性程度成正比 ,而且血缘村庄的集团性显然强

于地缘村庄。第三 ,乡长需要仲裁村落中家族之间的纠纷 ,调停村民之

间的矛盾 。这是村落最为基础的职能 ,研究个案最为丰富。第四 ,乡长

为了实现村落统治 ,还需要处理与邻村之间产生的各种纠纷 。

清水盛光关于中国村落共同体的观点并非一元论 ,其中包含着两

个侧面。一方面强调村落的共同体性质 ,另一方面则强调中国的村落

包含着阶层分化 ,是由乡绅和士绅支配的社会 。这种阶层分化即使在

作为村落最为基础的共同事业举办的“看青会”中也同样体现出来。对

于如何认识村落的共同体性质与村庄的阶层分化 ,清水认为 ,由于阶层

分化的进展 ,村落共同体性质呈现出淡化的趋势 ,而正是村落共同体的

作用延缓了村落社会秩序的分化 。清水主张 ,纯粹的共同社会是专制

主义的客观基础 ,而向阶级社会的发展将破坏共同社会 ,进而破坏专制

主义基础。因此 ,专制主义与阶级社会是相互矛盾的(旗田巍 ,1973:11

-12)。

清水盛光分析了影响中国村落共同体的两个因素 ,第一 ,村落共同

体的集团性强弱与村落的结合性质有关 。在以巩固的血缘意识为基础

的同族村落中 ,集团性最强;在家族意识强且异姓混住的地缘村庄 ,村

落的集团性较弱 。第二 ,集团性强的村落 ,村民的连带意识越强 ,村落

的民主程度较高;在专制的村落中 ,则会产生强者对弱者的强制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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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势力关系应该理解为构成村落的家族或宗族之间势力的强弱之

差 ,而不是个人之间的力量差异。自然村的集团性在某种程度上与封

闭性互为表里 ,常常产生出村落之间的斗争对立关系 ,在极端情况下就

会出现中国南方地区的械斗现象。

2.戒能通孝和福武直:中国农村不存在村落共同体

对于以上观点 ,大部分学者持不同见解 ,认为中国村落中不存在村

落共同体性质的结合 ,至少这种性质非常淡薄 ,这一观点的代表学者是

戒能通孝。戒能在《中国土地法惯行序说》(收录于《法律社会学诸问

题》 ,1943)中 ,研究了中国土地所有权的法律性质 ,论证了中国农村的

土地所有权性质与近代所有权的同质性 ,进而对日本村落和中国村落

进行了对比。他认为 ,虽然两国的村落有很多相似之处 ,例如都存在着

以村庄为单位的契约 、村庄的租税负担以及村庄财产等等 ,但是两者的

内部结构存在着本质区别 ,主要表现在:第一 ,中国社会完全不具有封

建性质 。第二 ,不仅是村落 ,即使家庭也没有构成真正的共同体 ,而是

由分散的个人构成的 。第三 ,村庄集团的性质不是共同社会而是利益

社会(旗田巍 ,1973:14)。

戒能指出 ,从定义出发 ,村落共同体是村民为了从外部环境保护自

身利益而结成的内向型合作关系 ,村民的参与是自主的 ,成员之间相互

具有伙伴关系意识;它不是由统治机构设置的 ,而是以上层村民为核心

形成的纯自主性合作组织 ,干部代表村民利益 ,因而村落的权力和决策

得到了成员积极的 、发自内心的支持 。但是日本学者通过对中国农村

惯行调查的资料分析 ,发现中国村落没有明确的地理边界 ,村民的土地

往往是跨越村庄边界的 ,因而没有形成固定和稳定的村落地域集团 。

其次 ,村干部不是为村民服务而是为处理官方事务迫不得已选举出来

的。以村长或会首为首的村干部是有闲的地主阶层 ,没有获得村民内

在情感上的支持 ,仅仅是支配者而已 。村落甚至家庭都没有形成紧密

的团体结合 ,而是由松散的个人联合而成的集团 ,由纯粹的实力关系所

支配 。这一观点与主张中国村落共同体性质的清水盛光和平野义太郎

有着本质上的对立。

与戒能通孝持相同观点的是福武直 。1946年 ,福武直出版了专著

《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一书(1976年收录于福武直著作集第 9 卷)。在

这部著作中 ,福武直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了农村共同体理论的研究视

角。“农业经济学以农村经济生活为核心课题;社会学虽然不以经济本

202

社会学研究 　2005.6



身为目的 ,但仍然需要探索农民生活中基本的经济现象以及通过这些

经济活动而产生的群体与社会的关系。这一研究不限于经济 ,它还包

括政治 、宗教 、教育等几乎所有的生活侧面。农村的政治关系和政治组

织创造了群体生活和宗教生活 ,形成了农民的生活圈域和宗教集团 ,对

此必须加以研究 。如此 ,农村社会学涉及了上述农村生活的全部领域 ,

它的研究对象是现实状态和整个农民生活中的共同形态以及产生这种

共同形态的条件和结果。农村社会学包括下述问题:农民生活是以怎

样的共同体形态为背景运转的 ?他们的社会结构是在何种形式下构成

的? 哪一种结合最为重要 ?他们的生活外延有多大和形成了哪些生活

圈域等等”(福武直 ,1976a:31-32)。

福武直对中国的村落和日本的村落做了对比研究 ,从村落社会结

构 、村落群体以及政治结构三方面指出了中国村落的特征。

首先是关于村落社会结构。从经济基础看 ,中国的农业技术远远

落后于日本 ,农业经济水平在日本之下 。从阶级构成看 ,两国的超小农

经济都占有绝对优势 ,这是两国的共同点。但是 ,日本的中层农户比较

稳定 ,而中国则是普遍的贫困化。从租佃关系看 ,中国的地主与佃农关

系一般说来是契约关系 ,佃农除交纳地租之外没有其他特殊义务 。日

本的地主与佃农之间存在着本家与旁系这样一种亲密的血缘关系 ,这

种亲族关系的存在为贫农阶层社会地位的上升流动提供了可能性。总

之 ,日本的阶级关系与身份关系相互重合 ,上下层的经济剥削关系被家

族主义温情的面纱所掩盖。相反 ,中国的阶层分化促进了地主富农与

贫农的分离 ,阶级关系表现为赤裸裸的剥削与对立关系 。

从村落群体看 ,中国村落缺乏村有公共财产;而日本的村落有很多

的公共财产 ,这些公共财产显然起到了强化村民共同体意识的作用 。

中国的村民对村庄边界的意识淡漠 ,是属人主义 ,根据个人之间的关系

亲疏确定自己的行为准则。日本的村落边界清晰 ,是属地主义。此外 ,

中国的土地庙并不是宗教活动的中心 ,它所具有的是政治的和社会的意

义;而日本的土地神与祖神二者合一 ,村落与家庭和同族具有同一性。

从政治结构看 ,中国的自然村与行政村相分离 ,行政干部由实力者

担任 ,村民与他们之间是一种侍奉关系 ,他们也没有为村民谋福利和保

护村民的意识。日本的村干部具有全村利益代表者的意识 ,并努力从

封建的统治下保护包括贫民在内的村落共同体利益 。在村落自治方

面 ,日本的农民表现出超越中国的合作精神(福武直 ,1976c:52)。

203

研究述评 关于中国村落共同体的论战



福武直的实地调查显然是以清水盛光关于中国村落共同体的论述

为前提的 ,但是得出的结论却完全不同 。福武直认为 ,华中地区无论从

任何意义上讲 ,都不存在村落共同体 。华北地区的村落与华中地区相

比集团性要强 ,但仍然是微弱的。华北地区的村落也并非戒能通孝所

讲的分散个人的集合体 ,而是有组织的生活共同体。但是这一生活共

同体是消极的 ,人们各有各的打算 ,不是强有力的共同体。因此 ,从整

体上看 ,中国不存在村落共同体。

(1)福武直论华中地区缺乏村落共同体特性

在1946年出版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一书中 ,福武直首先论述了

中国华南地区农村社会的特点 。他指出 ,按照一般规律 ,农村地区社会

集团的统一性强 ,农村地区居民的连带意识比城市居民更强大 ,具有自

给自足性 ,甚至表现出孤立性 、封闭性和排外性。但是对华中地区考察

之后得出的结论是 ,华中地区的村落已经不再是一个小王国 ,也不是孤

立的环节社会 ,村落已经丧失了共同体特质。

福武直指出 ,华中地区农村的一般类型是 ,村落中的近邻是结合程

度很强的地缘集团 ,但是村落不是一个在社会生活中能够自我满足的

统一体。在华中的村落中 ,村落之下的村社是具有显著统一性的组织 ,

而村落应该视为范围极广的社会生活组织。村落虽然是建立宗教组织

“会”的最大地缘范围 ,但是这些村落并不举办特定的集体活动 。“会”

的成员不是村落的全体成员 ,只有一部分村民参加会的活动。在这些

村落中 ,看不到为了共同防卫而实施的打更即夜间警备行动 ,也极少有

村落组织的看青活动和共同灌溉等活动 。村落中看不到由各户出资或

提供劳动力修路或疏浚河道的活动 ,更没有由村落共同设立的私塾学

校。除了一个聚落构成一个村落的事例之外 ,集团意义大都产生于村

社即自然村。但无论是作为村社的自然村还是作为村落的自然村 ,集

体性行动都很贫乏(福武直 ,1976a:248)。

此外 ,从村落管理看 ,华中农村没有像集团性较强的宗族村落那样

制定的村规民约 ,对于违反农村生活规范者的制裁也很少在村内进行 。

领袖的选举不是按照宗族势力的强弱或家庭地位的高低 ,最终是以能

力和财力为标准的 ,由于他们与一般村民之间的差距很小 ,不具有高度

的权威 。村民对村落的认同意识低 ,自律性的自治十分消极。在华中

地区 ,村落的统治是一种任其自然的状态。同样可以说 ,在这样的村庄

中 ,由于没有举办积极的集团活动 ,不需要对村庄的统治 ,因而也就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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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产生专制的条件。

福武直进而从村落的封闭性和排外性分析了华中农村的社会性

质。一般来讲 ,村落的封闭性与集团的统一性成正比。也就是说 ,村的

集团结合性越强 ,村落对外部的排斥性越强 ,封闭性也就越强。封闭性

表现在对外来者的排斥 、与邻村的对立与隔阂 。华中农村地区的调查

显示 ,由于缺少村有财产 ,宗族村落又很少 ,村落的内部结合程度相对

微弱 ,对外来者的排斥并不显著。在村落外部 ,与邻村之间相互隔离对

立甚至发生械斗的情形更加少见 。与此相反 ,华中地区村落与邻村联

合起来组成行政村 ,共同举办宗教活动或通婚的事例却相当普遍 ,村庄

显示出极大的开放性 。由于村庄界限本身不明确 ,所以没有发生村界

纠纷以及争夺水利权纠纷的前提条件。华中的村落已经在相当高的程

度上脱离了自给自足性。村落经济对城镇的高度依赖是显而易见的 。

不仅如此 ,村落的政治活动与日常生活需求也难以在村落中完结 。例

如 ,华中地区的村落自治活动并不像北方农村那样具有村内完结性 ,而

是受到村落外部因素的影响。作为华中地区村民重要社交活动场所的

茶馆也主要是分布在中心集镇 ,村内的被称为扇馆的小茶馆仅仅是对

集镇茶馆的补充 。福武的这一观点与施坚雅把地方共同市场视为中国

农村基层社会的观点如出一辙 。华中地区的农村作为形成社会集团的

地域空间虽然具有一定的集团性 ,但是这一范围决不是充足的 ,与华北

和华南的村落相比 ,华中地区的村落更加开放 ,更缺少自我满足性。

福武直还分析了华中地区缺乏村落共同体性质的历史成因 。第

一 ,从华中地区村落的形态看 ,由于当地的村落属于散村形态 ,村与村

之间又是相互连续的 ,村庄之间界限不清。第二 ,从经济形态来看 ,当

地自古以来货币经济发达 ,农村完全脱离了自给自足经济 ,转而依靠市

镇经济 。从村落内部看 ,华中地区的农耕缺少产生共同作业的契机 。

当地以水稻作业为主 ,由于一家一户的水田相连 ,易于保护农作物 ,没

有组织类似北方的看青会的必要 。网状的河流便于灌溉 ,减少了兴修

水利工程共同作业的必要。华中地区自然环境优越 ,没有遭受旱灾的

忧患 ,洪水也可以通过无数的湖泊和纵横交错的河流来调节 ,因此难以

产生村落命运共同体的意识。第三 ,从村落社会结构看 ,由于村落内部

少有大姓宗族 ,宗族规模往往很小 ,村落内部的结合程度微弱。村落内

部的阶层分化程度较低而社会流动性又很高 ,因此村内的领导阶层是

不固定的 ,统治基础也十分脆弱。华中地区没有共有的村落财产 ,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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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的土地属于庙产而非村落所有的财产 ,不利于村落共同体意识的产

生。从村落庙产的性质和规模看 ,华中地区的庙祭祀着泛化的神灵 ,庙

的规模很大 ,一般是几个村庄联合起来才能修建。村民一般到规模较

大的土地庙参拜祈祷 ,宗教仪式不局限于某个村落内部 ,促进了村落开

放性的形成。总之 ,规定华中地区村落社会性质的因素是其固有的自

然条件以及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之上达到的经济发展阶段。

福武直认为华中农村是与村落共同体相去甚远的社会 。他指出 ,

被用来说明中国社会特质的村落共同体 、农业共同体 、农村共同体等概

念的含义因人而异。首先 ,马克思提出的村落共同体以及农业共同体

是从原始的氏族共同体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敌对社会转移的过渡阶

段。也就是说 ,在这一时期 ,紧密而狭隘的血族结合形式———氏族共同

体的“共同的房屋和集体居住”的经济基础遭受破坏 ,房屋及其附属物

宅基地逐步成为耕作者的私有财产 ,土地仍然属于集体所有但是已经

不再进行共同耕作 ,土地被定期分配给成员耕作 ,收获物成为个人的私

有产品。在这种农村共同体中 ,一方面还保留着土地的共有 ,另一方面

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制度已经不再起支配作用 ,房屋和宅基地成为纯

私有财产 ,耕地归私人所有 ,实行分割作业。总之 ,村落共同体是一种

“古代的生产方式”(福武直 , 1976a:256-257)。其次 ,桑德森也认为村

落共同体属于特定的发展阶段 。桑德森指出 ,农村共同体是由农村地

区的居民与社会制度相互作用形成的。村落共同体的区域范围是人们

的需求得以实现的社会空间。村落共同体是由原始的农业集落向现代

的农业集落过渡的形态。在他列举的 6个近代农业村落形态中 ,第一

个就是宗族村落 ,宗族村落是在村落中永久居住的血缘集团 ,拥有共有

地 ,村落的界限范围也十分清晰(引自福武直 ,1976a:257-258)。第三

种村落共同体的概念是由清水盛光定义的 ,他将土地的共同所有和血

缘村落等变量分离开来 ,视之为孤立的类似小王国性质的共同体 ,这一

理论基础是涂尔干的环节社会理论(清水盛光 ,1951)。

按照马克思意义上的村落共同体遗制的定义 ,村落中应该存在共

有地 、祠堂和族产等经济与社会资源。然而在中国农村 ,拥有村有地的

村落极少 ,仅有的作为庙产的土地以及草场的性质也不同于马克思所

讲的概念 ,是由宗族设立的财产。但即使是宗族财产 ,在华中地区也极

为少见 ,华中的村落决非“血缘集团” ,而是“连很少的共有地都不存在 、

村庄界限不清的村落” ,因而也不同于桑德森所讲的村落共同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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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索罗金的累积性共同体概念的意义上 ,华中的村落也不能算作

共同体。因为满足村民生活需求的各种活动并不是在村落中全部完成

的 ,村民的许多需求都是在外部社会特别是与市镇的联系中完成的 。

与集镇经济的密切性是华中地区农村生活的特质 ,比如 ,市镇茶馆的生

活对于农民的生活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是人们极为重要的社会

交往场所。在“满足农民的生活需求”的意义上 ,华中地区拥有自足性

的生活共同体的中心是城镇 ,因此 ,华中的农村共同体可以称为城镇共

同体。福武直曾经预测 ,华中地区的城镇共同体将日趋强化。这一变

化趋势将有助于打破村落的封闭性 ,进而有助于打破中国社会停滞性

的根源 ,促进农村地区开放性的提高。

福武直在总结了上述关于村落共同体的理论之后提出了自己的概

念。福武直的农村共同体的含义是 ,这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地域社会 ,是

日常生活中相互接触的最大区域 ,是大部分生活上的需求得以满足的

最小区域 。农村共同体受历史 、社会 、自然的各种条件制约而呈现出不

同的阶段与类型 ,村落共同体是农村共同体的历史阶段之一和类型之

一。村落共同体可以定义为 ,在农家聚居的一定地域范围之内自给自

足地经营共同生活 ,农村的各种集团在地域社会中不断得以累积 ,村民

的社会关系也集中在这一范围之内的 、开放度较小的封闭性村落 。这

一概念既包括马克思意义上的在土地共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农业共同

体 ,也包括以完全的私有化为基础的共同体;不仅包括血缘的村落共同

体 ,也包括非血缘的村落共同体等各种类型(福武直 ,1976a:260)。

(2)福武直论华北农村的“生活共同体”

福武直对华北地区的村落社会特性也展开了分析。首先 ,福武直

指出 ,华北地区的村落性质不是村落共同体 ,而仅仅是一种结社 。这一

特点最为明确地表现在“公会”的性质上 。公会是华北地区村落中自发

和自律性的自治机构 ,起源于上供会和善会等祭祀村庙的会。这一祭

祀组织后来发展成为看青会 ,以后又承担了对外的职能 ,从而转化为代

表村落整体的公共组织。

福武关注的是村公会的结社性质 。所谓结社 ,是为了完成特定功

能由固定成员结成的组织。村公会最初不是全体村民的组织 ,它首先

是一个祭祀村庙的宗教组织 ,它的成员仅限于村落中的土地所有者 ,非

农户和没有土地的贫穷农户被排除在外 。只是在公会发展成为村公会

组织之后 ,其功能逐步扩大 ,最终承担起村落共同体的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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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村公会组织起源的意义在于 ,正是由于其结社而非村落共同

体的性格 ,掌管村公会事务者自然而然地由富有实力的地主和富农出

任。由于村公务繁忙 ,对外交往甚至带有一定危险性 ,村中善于交际的

中农或贫农上层常常被推举出来出面处理村落与外界的交往。虽然村

落也举行村长的公开选举 ,但是参与选举的村民局限在上层村民的范

围内 ,一般村民对于村长或村理事的选举持漠不关心的态度 ,显然 ,选

举出来的村长也无法代表全体村民 ,仅仅获得了一部分上层村民的支

持。村长也不以自己为全体村民的代表 ,没有高度的对全体村民的利

益负责的集体领袖意识 ,仅仅对推选自己的 、有土地的上层村民负责 。

村长与村民之间的关系仅仅限定于最低限度的事务联系(福武直 ,

1976a:486-490)。

尽管中国华北地区的村落内部不存在像日本的自然村那样的村民

全身心投入的共同体关系 ,但作为一个地缘共同体 ,华北地区的农村毕

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生活互助关系。如何认识这种村内互助关系 ,福

武认为 ,首先 ,华北地区的村内合作是消极的 ,而且合作被限定在最小

的范围之内。其次 ,由于村内缺乏有机的连带意识 ,村民之间的私人合

作也是利益打算性的 ,带有显著的理性授受性格。

对于村内协作的消极性 ,前面讲到 ,村落整体的协作是由村公会主

导的 ,而村公会与村内的看青会是完全相同的组织体系 。防止农作物

偷盗的看护组织与村行政组织同为一个组织 ,足以显示村公会性格与

功能的消极性。另一方面 ,村内改善村民生产生活环境 、增进村民福利

的富有建设性的事务十分缺乏。根据“中国农村惯行调查” ,虽然村庙

具有村庄象征的意义 ,但是其管理不是全体村民的共同工作 ,一般由村

内私人的善会负责。庙产的收入往往被用作村办学校教师的收入 ,否

则学校经营将陷入困境。此外 ,村内道路修建 、水利灌溉设施的修建与

管理 、水井的挖掘与护理等事务虽然完全属于村民之间的共同事务 ,但

是在 1949年以前的华北农村 ,却很少成为整个村落的公共事务。即使

是村庙的修建 ,不到万不得已 ,很少有人问津 。至于对村内贫民的救助

活动 ,则完全不在村内公共活动的范围之内 。缺乏村落集体活动的原

因 ,除了村庄管理者并非民选代表的因素之外 ,另一个原因是村落缺乏

集体资产 ,村落的财政基础薄弱 ,无力支持村落的建设活动 ,从而导致

村落集体性的脆弱。

福武直指出 ,华北地区农村村民之间存在着各种合作关系 ,主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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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帮工即劳动力的交换 、搭套(即家畜的交换)。这些协作不是以村落

或村社为单位进行的 ,仅仅是两三户人家之间的合作 。而且由于家庭

经济地位变化无常 ,合作的对象时常发生变化 ,一般来说最多不超过 5

年 ,因此可以说中国华北地区普遍缺少以村落为单位的耕作的协作组

织 ,而且村民之间的协作是以合理计算为基础的。这一判断也可以推

广到非经济领域 ,在华北农村 ,确实存在着婚丧嫁娶活动中的劳动交

换 、房屋建筑中的互助以及金钱方面的互助 ,也存在着宗教共同组织 ,

但是这些活动大都是以经济组织为背景的 ,具有显著的“合理打算性”

(福武直 ,1976a:492-494)。导致福武直做出上述判断的背景是日本

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农耕合作组织。日本自然村落中的农耕组织是以地

缘组织为单位的 ,这种农耕组织的相互协作增进了情感的融合。由于

长子继承的家庭制度 ,日本农户的空间流动性很小 ,村民之间的交往是

长远的 、连续的 ,并非完全是经过合理计算的 。

为什么中国华北地区的农民缺乏村落共同性 ?福武直指出至少有

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是阶层分化的制约。村落中的阶层构成首先是少数的富农阶

层 、中农阶层 、占大多数的贫农阶层 ,以及为村落所抛弃的极少数的赤

贫农民 。阶层的分化导致了村落凝聚力的减弱。前面讲到 ,村公会最

初是由看青会发展而来的 ,看青和打更等共同防卫事务成为村落的重

要活动内容 ,而看青的重要对象首先就是村内没有土地的贫农和赤贫

农民 。也就是说 ,在村庄最主要的事务中 ,下层村民是被排斥在村落的

范围之外的 。另一个事例是村费的征收 。由于村费是按亩征收的 ,因

此 ,赤贫阶层显然作为无产者被排斥在外 ,因此他们实质上是作为无能

力者被村落所抛弃 ,因而也不可能得到村落的任何生活援助。这些为

数众多的村民自身也没有村民意识 ,对于村中事务漠不关心 ,往往采取

一种旁观态度。

其次是宗族的制约力量 。华北“村落不仅呈现出阶层这一立体性

的消极分离因素 ,而且在水平面上受到族化的分离”(福武直 , 1976a:

497)。华北地区普通的 、具有典型意义的村落是数姓共居 ,其中的一两

个宗族人数较多 。同一宗族往往集中居住 ,而且具有显著的宗族意识 。

宗族之间由于人数规模的差异以及经济能力的差异 ,宗族实际上起到

了分化村落的作用。宗族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 ,甚至具有潜在的竞争 ,

对于村落统一性的形成作用是消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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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探讨的基础上 ,福武直将中国华北地区农村的性质定义为

“生活共同体”。其含义是 ,一方面 ,由于受到阶层和宗族等分离因素的

制约 ,农村的集体性十分脆弱;另一方面 ,村落也并非仅仅是个人的集

合体 ,而是在各种条件限定下的生活互助单位 。正因为村落的生活共

同体性质 ,村落仍然具有对外封闭性 ,在以村外作为参照群体时 ,村民

仍然具有本村人 、外路人或异乡人的意识。外村人迁居到新的村落仍

然需要村民的保证 ,要取得正式村民的资格则需要长时间的交往(福武

直 ,1976a:501-503)。

(三)关于中国村落共同体论战的背景

直接参加了满铁调查的学者旗田巍对这场围绕中国村落是否存在

共同体的论战背景做了深入分析。在 1973出版的《中国村落与共同体

理论》一书中 ,旗田认为 ,平野义太郎之所以自始至终认定中国存在着

村落共同体 ,与他的大亚洲主义价值观念有直接关系 ,即平野一直在积

极寻找亚洲地区的共同价值观 ,从而希望以此为基础建立亚洲共同体 。

平野强烈主张 ,大亚洲主义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东洋

共通的客观的社会基础之上 ,而东洋社会的底层结构就是乡土共同体

(旗田巍 ,1973:41)。可见平野的价值观直接影响了他对中国村落共同

体的分析和判断 。

而戒能通孝的基本研究立场则是“脱亚入欧” 。他认为 ,仅仅有人

的群集并不能构成一个共同体 。村落共同体的基本条件必须具有团伙

意识 ,这种意识是在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集团参与必须是

自主的而不是强制的 。集团的领袖不仅仅是支配者 ,而且是共同体利

益的代表者 ,他们从村落的发展出发 ,积极为村民提供服务 ,并且赢得

了村民的内心支持。戒能认为 ,只有同属于封建制的日本和欧洲国家

才具有共同体的因素 ,而中国的村落不存在村落共同体。他的这一观点

得到了福武直的支持。福武直援用满铁调查资料 ,经过分析后得出了中

国农村不存在村落共同体 ,村落仅仅具有“生活共同体”性质的结论 。

四 、评述与基本结论

　　以“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资料为依据 ,日本学者就中国村落中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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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共同体性质展开了论战。论战为我们提出了应该如何把握中国村

落结合性质的重大问题 ,对于我们思考经历 20世纪 50年代集体化过

程之后正在重新走向个体化的中国村落的结合性质及其未来的发展方

向具有借鉴意义 。

在中国村落共同体论战中 ,日本学者平野义太郎和清水盛光认为

中国的村落具有强大的凝聚力 ,具有显著的村落共同体性质 ,而且这一

特点是整个亚洲不同于欧美国家的特质 。这一结论的得出是以学者的

价值观念为基础的。另一派学者戒能通孝 、福武直强调 ,中国农村中并

不存在日本农村对村民具有巨大制约作用的社会规范 ,村民的关系是

扩散性的 ,村落本身不是共同体 ,而仅仅是一种结社性质 ,村内只是在

“看青” 、“打更”等安全防卫之类的基本需求层次上组织起来 ,不存在精

神上的相互认同和相互依存性 。他们对中国村落性质做出判断时 ,是

以日本的自然村为参照标准的 。根据笔者的考察 ,日本的自然村以江

户时代以前形成的村落为原型 ,是一种自然形成的 、具有严格的共同体

特质的地缘组织 。与更加注重血缘关系的中国农村相比 ,日本农村在

日常生活以及非日常生活当中 ,村落这一地缘集团内部关系的“和”得

到了极大重视。

日本社会学家铃木荣太郎用“村落精神”来概括日本自然村的社会

意识的统一性。这一概念表述的是自然村所具有的超越个人和家庭之

上的集团累积体的固有特性 ,这种精神是一整套制约日常和非日常生

活中人们的社会行动的习俗和制度规范 ,是维持村落社会秩序的基本

原理 。在日常生活中 ,日本人最重视的是村内的地缘关系 ,其深层动机

来自“家”的地缘延续性。按照日本传统家族制度 ,长子作为继承人继

承家族的财产和祖传的产业 ,这一制度规定了家的高度定居性以及财

产的排他性导致的长子以外子女的高度流动性 ,以保证家族财产不被

分割 ,家族和家业永远延续 。一般情况下 ,长子留在村内继承家产 ,而

其他子女则到城市地区谋生。由于村内亲族关系的累积程度相对稀

少 ,人们要保持家族的长期稳定性 ,在村落中满足日常生活的各种需

求 ,就必须重视村落内部地缘关系 ,从而形成了日常生活的关系网络 。

正是家与家之间强有力的结合关系扩展和覆盖了整个村落 ,才形成了

村落整体的共同利益和统一规范。村有土地和共同财产作为强有力的

物质基础维持和强化着村民的共同归属意识 。正是这些条件的综合作

用使日本村落中的地缘关系得以维系 ,村落得以长久稳定发展。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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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的理解是 ,日本自然村的“村落精神”实质上是地缘关系优先的体

现 ,村落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原理是地缘性 ,村落是以地缘为基础的各种

社会关系的累积体 ,村民重视地缘关系甚于重视血缘关系。在中国 ,农

村居民相对缺乏共同体意识 ,血缘性构成了中国村落社会结合的最基

本的关系 ,是血缘关系优先的社会 。

这一议论使人们联想到 20世纪 70年代后期到 80年代的詹姆斯·

斯科特(James Scott)和萨缪尔·波普金(Samuel Popkin)论战 。斯科特认

为农民属于道德经济范畴 ,在农民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中 ,地方的规

则发挥着重要的规范作用 。波普金则认为农民的行为方式属于经济合

理主义。按照这一逻辑 ,日本农民更接近于道德小农 ,中国农民则更接

近于理性小农。

村落共同体的论战核心实质是家优先还是村落优先的问题 。让我

们把目光转向今天的中国农村 。当前的中国农村正经历着从以家庭和

村集体为主体的村落类型向以各种功能组织为主体的村落类型的转

变。所谓功能组织 ,其实是一种结社 ,是一种以谋求特定利益为目的的

利益组织 ,而不是全体成员利益共享的共同体 。这种结构转变之所以

能够顺利实现 ,其深层的原因正是在于中国村落共同体性质的薄弱 。

今天中国村落的特质 ,是具有较强的行政功能 ,不同于自主自治的共同

体村落。1949年以后 ,中国村落虽然有公共土地财产 ,但是各个家庭

并不直接拥有所有权。村落向以各种功能组织为核心的社会结构转

变 ,正是顺应了中国农村的传统社会结构。

按照各个家庭联合成村落的模式 ,中国村落的结构类型可以分为

以村行政组织为主体的村落和以家庭为主体的村落两种类型。以江苏

南部为代表的地区 ,特别是在集体经济产权改制之前 ,村落发挥着经济

活动的主体作用 ,集体经济的发展强化了村落的各种职能。20世纪 90

年代初 ,乡镇企业开始改革企业的产权制度 ,推进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和

企业的集团化 ,村落的经济功能开始分化。以浙江省温州为典型地区 ,

家庭的力量大于村落 ,家庭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村落的经济功能被

分化出去 ,行政管理范围相对缩小 ,民间组织和各种专业化的功能组织

逐步增强 ,这一趋势代表着中国村落结构的未来模式。

在经济和行政功能独立后 ,村落将成为以生活互助为基本功能的

生活空间 。作为日常生活单位 ,需要确立每一个农户的独立的社会地

位 ,使其成为村落共有财产的真正所有者 ,这样村落社会成员才能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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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合作关系。

目前中国农村在积极推进各种功能组织建设的同时 ,更需要培育

社区文化 ,形成村落的凝聚力 ,以实现农村社区的稳定 。培养村民对社

区的认同意识 ,建立村民日常生活的互助组织 ,加强村民对村落的认同

归属感 ,这是建立真正的村民自治的基础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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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 highly stigmatized social illness , AIDS has caused tremendous social fears
and consequent practices of social exclusion and social discrimination all over the world ,
simply because it' s three widely recognized qualities , that is , high mortality , multi-
channel contagious , and very limited chance of being cured.Based on empirical survey
data gathered from two specific groups the AIDS patients , and the ordinary villagers
in two Chinese rural communities , this article gives out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AIDS epidemiology and level of social discrimination against

AIDS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within local communities.The author not only
presents descriptive data of the forms and levels of locally embedded social discrimination

against AIDS victims , but also brings out two regression models to explain levels of social
discrimination that reported by AIDS patients and the ordinary villagers respectively.In
the first two parts of this article , the author has traced relevant literatures regarding two
topics:first , the rise of AIDS as a social illness and the responses of global social sciences
towards it;and then , the current status of Chinese academic efforts on AIDS.

Review on A Preference of Son Wang Wenqing &Pan Suiming　165……

Abstract:In this article we review the previous studies on preference of son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and find that there is a gap between macro- and micro-perspective or
between structure and individual , for which the research methods employed by the

researchers must take part of responsibilities.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hildbearing

practice of Chinese people we draw much on P.Bourdieu , who tries hard to transcend the
dichotomy of structure and individual , and conduct fieldwork in the concrete cultural

context.We find that although in the last 100 years or so China , not only its urban areas
but also its rural areas , has witnessed great changes in many aspects of life , in some
villages the habitus of peasants , as far as childbearing practice is concerned , has changed
little.It is because that the social trajectory of those people, which silently shapes and is
shaped by the habitus , has been kept fairly intact even after going through so long a period
of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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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n Chinese Village Community Centered on the Kainou-Hirano

Debate Li Guoqing　194…………………………………………………

Abstract:In China' s rural areas , the tension between village cadres and villagers has
been increased , due to the intensified social stratification.However, the root of this social
phenomenon runs deep into Chinese history that we can only sort it out by examining the

basis on which the rural societal structure has so far been formed.Is a village of such type
an association composed of only spontaneous activities purely for self-interests of the
individuals , or a community ruled by commonly agreed social regulations? This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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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ve rise to a wide debate among Japanese scholars in sociology , law theory and other

related fields in social sciences (also called Kainou-Hirano Debate), who took the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to the Rural Areas of China in the First Part of 1940s as major

reference.Most scholars insisted that China' s villages should be viewed as associations
with limited socio-economic functions , although with very loosely organized structure

resulting from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clan administration.They also surmised that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village cadres' authority had been seriously weakened.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villagers help each other as exchange and only for their own interests ,
village serves as no more than a living community where villagers can obtain the

necessaries of life.Therefore , during the transition of the China' s villages to function-
orientated organizations , the nature of villages as village communities , together with
villagers' own identities with such village communities , needs to be solidified.Future
social work will also include restoring the over-stratified rural society and preserving the
completeness and stability of the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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